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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福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488）

轉換可換股債券

茲提述百福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9月 18日、 2016年 10月 10日及 2017年 9月
22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10月 29日的通函（「通函」），內容有關發行可換股債券和

特別授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 2017年 11月 13日收到投資者（即捷亨有

限公司）之轉換通知書，於2017年11月13日以轉換價每股股份1.18港元行使可換股債券附帶

之轉換權，總本金額為 480,000,000港元（「轉換」）。由於轉換，於 2017年 11月 13日，本公司

已根據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的特別授權向投資者配發及發行合共 406,779,661股
轉換股份，佔經配發及發行轉換股份擴大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約 27.85%。轉換股份在配發當

日在各方面與所有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配發及發行轉換股份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已增至1,460,593,220股股份。聯交所上市委員會

已批准轉換股份上市及買賣。於本公告日期及緊隨轉換後，據董事所知，捷亨有限公司持

有合共1,065,927,220股股份，佔經配發及發行轉換股份擴大後已發行股份數目約72.98%。

承董事會命

百福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令歡

香港，2017年11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為趙令歡先生、王小龍先生及王遠征先生；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梁貴基先生、邢家維先生及曾憲文先生。


